
22025年金城镇城西中心河河道整治工程清单编制说明

一、工程概况

本项目区位于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金城镇，本次工程主要对城西中心河河道岸坡进行整治、河道拓浚及清淤，共整 治河道约 1.19km，以及凤凰城产业园河段挡墙坍塌修复 30m。
二、编制依据

1、《水利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1-2007）。

2、2010版《江苏省水利工程预算定额》及《江苏省水利工程设计概（估）算编制规定》（2017版）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表》（2014年）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年版）、《江苏省园林绿化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07 年版）及相关文件。
3、甲方提供的设计图纸。

4、最高限价人工按苏水基【2015】32号文规定标准执行。

5、最高限价材料价格采用2025年11月份常州工程造价信息除税指导价及市场询价。

6、最高限价计税方式：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，税率为9%。

三、编制说明
1、本工程采用商品砼，砂浆采用自拌砂浆；施工现场不管采用何种输送方式（泵送或非泵送），其综合单价均不做调整，现场施工时的损耗量在投标单价中考虑，不另计量。

2、本工程中所用模板不单独列项，费用均包含在相关混凝土项目单价中。

3、建设单位不提供施工用电、用水接驳点，由施工单位自行解决，该费用在投标报价中考虑。

4、本工程分类分项单价均为完成本分项全部内容的综合单价，未列出的辅助工作、措施费及材料二次搬运费均不另行计价，均在相关项目综合单价内考虑。
5、安全文明措施费在通用措施费中单列，作为不可竞争费。措施项目中“安全文明措施”【含扬尘控制，不可竞争费，按总价（明标 （具体金额见清单））计取，不得改动，若投标单位认为安全文明措施费超出该费用，则自行摊销至各分类分项工程单价中，不予另行结算；"安全文明措施"清单参苏水安（2017）3号文】，列出“安全文明措施费分解表”；并按省水利厅关于印发《江苏水利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措施费使用管理办法》通知（苏水规【2017】2 号）及专用合同条款约定视检查考核情况结算。如实际费用低于明标价，按实际发生费用计算，如高于明标价，按明标价结算。
6、“保险费”列入“通用措施项目”中，保险费【包括“工程一切险”、“工伤保险”及“第三者责任险”，按总价（明标 （具体金额见清单））计取，不得改动】，结算时凭票据按实报销，但不得超过该项投标价。

7、施工便道的费用，已包含在施工交通一项内，结算时不调整费用。

8、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、措施项目中，单位为“项”的子目均为总价包干项目；工程量清单中未注明总价承包的项目，均为单价承包项目。
9、暂列金（明标（具体金额见各标段清单），不可竞争费，不得改动）。
10、分类分项工程量清单、措施项目清单、其他项目清单中，其备注栏内容不得修改，否则作为废标处理。
11、图纸与清单描述不一致的，以清单描述为准。
12、如清单漏项，潜在投标人应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答疑，否则图纸中包含的工程量视同已经计入投标报价中，结算时不另行计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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